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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，但就其科学含意而言，那不过就是指两性之间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。人类一代接一代繁衍下来，正是通过这
样的组织形式才得以实现的。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，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一样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
发展规律，因此，它也是一种历史地按其自身发展规律运动变化着的社会现象。这正是人类的自身生产与一切动物的种的繁衍的本质区
别。  

谈到爱情，质言之就是精神上的两性关系。这是具有意识的男女之间在精神上对异性的追求和爱慕，并且，它总是面向婚姻，追求或憧憬
着某种所谓美满的婚姻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爱情是婚姻在精神领域中的升华。可见，爱情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，
是人所独具而其他一切动物所没有的。当我们说到动物的“爱情”时，那只是一种比喻，动物只有本能，并无意识，自然也谈不到爱情。  

所以，婚姻和爱情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的本质的一部分，婚姻是两性关系的物质形式，爱情是两性关系的精神形式。并且，只有婚姻
和爱情的统一，才是符合人性、符合人的本质的。有爱情而没有婚姻，爱情就不能在两性关系的社会物质形式上得到实现，有婚姻而没有
爱情，那这种婚姻形式中的两性关系又与动物何异？不过，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并不取决于爱情，而是取决于婚姻，取决于婚姻这种社会物
质形式按其自然规律的发展。在这里，我们仅以人类社会中个体婚姻形态的演变，谈谈这个问题。  

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个体婚姻形态是对偶婚姻。对偶婚姻的特点是：（ 1 ）它并不以排他性的同居为前提；（ 2 ）这种婚姻的缔结和解除
皆取决于男女双方的自愿——只要有一方不愿意，另一方就不能强制对方结婚或者不离婚。当然，自愿并不等同于爱情，自愿可以是出于
爱情的自愿，也可以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自愿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婚姻形态是允许爱情在其中起作用的，爱情和婚姻相统一的机会是比较
多的。可是，这种婚姻形态的基础并不是爱精，它的物质前提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。在对偶婚姻基础上组成的对偶家庭，是
一种男女双方经济上平等互利的家庭，其中包括男女的自然分工和抚育子女等等。  

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，对偶婚姻就被一夫一妻制婚姻所代替了。这是一种丈夫压迫妻子的婚姻。一夫一妻制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男系
继承权的需要。男子为了把自己的财产传给确定无疑是自己所生的男性继承人，就要求妻子严守贞操，在把她变成家庭女奴隶的同时，也
变成“生孩子的简单工具” 。在这种婚姻形态中根本没有爱情的位置。古希腊的男子就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爱情，而把性爱寄托在艺妓
身上。我国战国时代的大将吴起，为了取得鲁国人的信任以率兵攻齐，就将自己原是齐国人的妻子杀死，毫无怜悯之意，也不为社会所非
难，终于得到了兵权打了大胜仗，他与妻子当然没有爱情可言。恩格斯说过，现代性爱的第一个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，这种爱就根本
不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所包容。恰恰相反，它是一种骑士“睡在他的情人——别人的妻子——的床上” 的爱，它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对立
物，是一夫一妻制所逼出来的。如果说在对偶婚姻的条件下，婚姻和爱情还是人类两性关系上一个相对一致的统一体的话，那末在一夫一
妻制的条件下，它们就分裂为统一物的两个鲜明地互相对立的极端了。一方是没有爱情的婚姻，另一方是没有婚姻的爱情。这就是几千年
文明社会婚姻和爱情的本质关系。如果说，只有存在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、合乎人的本质的，那么很显然，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人的本
质的异化，而且是一个合乎规律的、不可避免的、延续了几千年的异化形态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，文明社会中“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
步” ！  

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。因此，以男系继承权为前提的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已不复存在，社
会主义制度已经为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。社会主义时代的婚姻是一种经济上男女平等的个体婚姻。但是，以这种婚姻
形态为基础，仍然要组成个体家庭。这种家庭仍然是消费单位和抚育子女的单位。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——按劳分配所决定的。因
此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婚姻关系至少在消费领域里还要受到一系列经济因素的制约，而这些经济因素一般与爱情是无关的，有时候还会
与爱情发生冲突。在这种情况下说爱情与婚姻完全取得了一致，那是不符合实际的。无论婚前的恋爱问题上还是婚后的家庭生活中，两性
之间的关系都常常受到某些经济因素的影响，这就使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在客观上受到一定的阻碍，这是现时代的婚姻所难以避免的。到了
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，家庭作为消费单位和抚育子女单位的职能也将消失，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将不复存在，因而婚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依
赖性将最终消亡，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增长。到了那个时候，“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，他们都将不去理会，
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，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——如此而已。”  

（本文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）  

* 这篇文章发表于《 国内哲学动态》 1982 年 2 期——作者， 2007 年 4 月 13 日 。  

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4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，第 52 页。  
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4 卷，第 66 页。  

同上书，第 61 页。  

同上书，第 79 页。  



 

回主页  

地址：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   邮政编码：100732 


